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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31日中税协四届二次理事会通过）第一章总则 第

一条为了规范与加强年度检查工作，保证注册税务师行业正

常秩序，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根据《注册税务师管理

暂行办法》、《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章程》制订本办法。 第

二条注册税务师协会的年度检查（以下简称年检）是注册税

务师协会每年对会员遵守法律、法规及相关管理办法、履行

会员义务情况进行的检查。 第三条年检工作的对象为中国注

册税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税协）的会员。中税协会员是指

中税协的团体会员、执业会员、非执业会员。 年检年度为每

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来源：考试大来源：www.100test.com

第四条中税协负责制订年检工作实施办法，指导、监督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注册税务师协会（以下简称

地方税协）的年检工作。 中税协根据需要组织并实施专项检

查。 地方税协负责具体布置、实施本地区的年检工作。 第五

条实施年检工作中，要本着“会员自查为主，自查和抽查相

结合”的原则，通过组织会员填写年检申报材料，促进其自

查自改。第二章工作实施 第六条团体会员年检的内容： （一

）执业情况。会员是否遵守《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

《注册税务师行业自律管理办法（试行）》及其他相关管理

办法的规定，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依法诚信执业； （二

）劳动用工情况。会员是否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职

工签订劳动合同，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 （三）会费交纳情



况。会员是否按《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员会费交纳使用管

理办法》的规定交纳会费； （四）会籍情况。会员是否按《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员会籍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办理登

记、变更手续； （五）其他应予年检的内容。 第七条对中税

协和地方税协认定的“等级税务师事务所”，除按第六条内

容检查外，还应按《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税务师事务所等级

认定办法(试行)》进行检查。 第八条团体会员年检应报送的

材料： （一）团体会员年度检查报告书； （二）团体会员证

； （三）营业执照复印件及事务所执业证复印件； （四）会

费交纳凭证复印件和年度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含各分公司报表）； （五）给职工办理社会保险相关凭证的

复印件； （六）其他应报送的年检材料。 第九条团体会员分

支机构的年检工作由其所在地地方税协负责。年检工作内容

及程序参照团体会员。分支机构在报送年检材料时，可不提

交团体会员证。 第十条执业会员年检的内容： （一）执业情

况。会员是否遵守《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注册税

务师行业自律管理办法（试行）》及其他相关管理办法的规

定依法诚信执业； （二）继续教育情况。会员是否按《注册

税务师继续教育管理办法》的规定完成继续教育任务； （三

）会费交纳情况。会员是否按《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员会

费交纳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交纳会费； （四）会籍情况。

是否按《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员会籍管理暂行办法》的规

定办理登记、调转手续； （五）其他应予年检的内容。 第十

一条执业会员年检应报送的材料： （一）执业会员年度检查

登记表； （二）执业会员证； （三）会费交纳凭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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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大 （四）其他应报送的年检材料。 第十二条非执业会员年

检的内容： （一）遵守相关管理规定的情况。会员是否遵守

《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注册税务师行业自律管理

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 （二）会费交纳情况。会员是

否按《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员会费交纳使用管理办法》的

规定交纳会费； （三）会籍情况。会员是否按《中国注册税

务师协会会员会籍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办理登记、调转手

续； （四）其他应予年检的内容。 第十三条非执业会员年检

应报送的材料： （一）非执业会员年度检查登记表； （二）

非执业会员证； （三）会费交纳凭证复印件； （四）其他应

报送的年检材料。 第十四条中税协委托地方税协对“AAAA

级、AAAAA级税务师事务所”上报的年检材料进行审查,并

将审查意见报中税协审核。 地方税协对其他会员上报的年检

材料进行审核。 审核单位在年检登记表中签署审核意见并加

盖年检实施单位公章，并要重点检查被投诉、举报，年检材

料申报不按时、不完整、不真实的会员。 第十五条中税协和

地方税协每年年检抽查的会员数不少于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每四年一个事务所至少检查一遍。 为保证“等级税务师事

务所”的品牌质量，此类会员每年均须列入抽查范围。 第十

六条年检结论分为“年检合格”、“限期整改”、“注销会

员资格”三种。 （一）年检实施单位如确认会员没有违反法

律、法规及相关管理办法及不履行会员义务的行为，予以通

过年检，在其会员证“年度检验记录”页填写“年检合格”

，并加盖年检实施单位公章； （二）年检实施单位如确认会

员有违反有关管理办法、不履行会员义务的行为，但尚可给

予整改机会，在其会员证“年度检验记录”页填写“限期整



改”，视其整改效果再做结论； （三）年检实施单位如认为

会员已不具备会员资格，需注销会员资格，应按照《中国注

册税务师协会会员执业违规行为惩戒办法》办理。 第十七条

对于不参加年检或不报送年检材料的团体会员以及未办理入

会注册的税务师事务所，地方税协应限令其补报或办理入会

注册.逾期仍不补报的,应列入当年重点抽查范围。第三章时间

及步骤 第十八条每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中税协和地方税协

布置本年度的年检工作。 第十九条次年2月底前，会员按地

方税协的年检工作通知的要求进行自查、整改，填写年检申

报材料上报所在地方税协。 第二十条次年4月底前，中税协

和地方税协完成对会员年检申报材料的审核及对会员的检查

工作。 第二十一条次年5月15日前，地方税协完成年检工作总

结，填写《年检情况汇总表》，报中税协备案，同时向社会

公示年检结果。 第二十二条中税协对地方税协年检工作情况

进行抽查，并对年检工作进行全面总结。第四章附则 第二十

三条本办法由中税协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自二九年

十二月一日起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